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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论之“是”与价值论
之“应该”

———生态伦理观的新困境
张青兰

【提　要】生态伦理学作为生态哲学的有机构成�是生态哲学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
环境进行哲学反思的理性觉醒。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�生态伦理学理论界产生了许多
理论难题�如存在论之 “是” 能否推导出价值论之 “应该”、自然抑或人类是价值世界的中
心等理论困境。而要解决这些困境唯有实行价值的整合与超越———可持续发展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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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�关于自然价值
与生态伦理的探讨成为中外生态哲学界研究的

热点。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
到上世纪90年代�我国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
探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：一是生态伦理
的价值主体是自然本身�二是生态伦理的价值
主体应是人类而非其他。这些分歧的实质�是
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对立。生态伦理学研究
的理论冲突集中表现为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

理观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冲突。自
然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

尺度�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“完整、稳定和
美丽” 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
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。与此相反�人道主义的
生态伦理观则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作为

生态道德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尺度�把人道原理
作为生态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。

一、存在论之 “是” 能否推导出
　　价值论之 “应该” 　　　　

　　在 “人类中心” 与 “环境价值” 之间的关
系上�需要弄清楚以下具体问题：关于存在命
题与价值命题的区分。也即 “是” 与 “应该”
的区分�这里的 “是” 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�
指事物存在的 “事实”、事实固有的客观属性和
客观规律性； “应该” 则是一个价值论、目的
论、伦理学的概念�它表示的是伦理的规范和
人的实践行为的选择。从逻辑上说�事实
（ “是”） 要能够有效地充当行为的理由�就必须
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。事物的存在属性只是
一个 “中立” 的事实�它只就自身的关系来说
无所谓 “好”�也无所谓 “坏”�因而不能充当
行为的理由。“应该” 或 “不应该” 的道德选择
直接依赖的正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。因此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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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缺少价值论的根据�单从存在论中是找不
到道德原则的根据的。

能否从 “是” 中推导出 “应该”？或者说�
能否把 “应该” 完全还原为 “是”？这是生态伦理
观所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论难题。生态伦理观
把生态自然规律 （ “是”） 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
德行为 （ “应该”） 的终极根据�因此�如果它不
能令人信服地从自然规律之 “是” 中推导出道德
行为的 “应该” 的话�那么�这种伦理观受到怀
疑就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些生态伦理学者从品质伦
理学的思路出发�试图从人的最终道德根据来解
决生态伦理的基础问题。① 保罗·泰勒就 “生物
中心伦理” 做了严格的哲学论证。泰勒的中心
原则是：“当其要表达和体现具体的最终道德态
度时�我称之为尊敬自然时�其行为的品德就
是好的和道德的。”② 从泰勒的这一思想中�可以
看出�泰勒的生态伦理的基础奠定在人的 “最终
的道德态度”�他认为之所以有生态伦理学�或曰
生态伦理学的基础�在于人的好的品德。泰勒的
生态伦理学不是从自然的生态描述中而是从人的

最终道德态度中寻求依据。然而�在美国生态伦
理学家罗尔斯顿那里�“是” 与 “应该” 的区别则
被不加证明地轻而易举地消除了。他认为�从
“是” 到 “应该” “是一个瓜熟蒂落的价值飞跃”。
“这里的‘应该’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从‘是’中推
导出来的”�“但同时�‘是’与‘应该’的截然二
分又不复存在了”。罗尔斯顿也承认�这的确 “令
伦理学家困惑而又惊奇”�但是�他仍然坚持认
为：“我们只要拂去了盖在‘事实’上的灰尘�那
里的‘价值’似乎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。”③
罗尔斯顿的这种解释�对于习惯于理论思维的
伦理学家来说�是不能不感到困惑而惊奇的。

从自然的 “是” 中�推导不出道德的 “应
该”。想从自然的 “是” 中推导出道德的 “应该”�
这是在错误的起点上走向黑暗。道德感本身是自
然进化流程中最高的 “是”�是具体的人际伦理、
生态伦理 “应该” 的来源。如果要消除 “是” 与
“应该” 的界限�应从这个最高的 “是” 入手�而
不是立足于罗尔斯顿所谓的自然有机体稳定秩序

的 “是”。罗尔斯顿自然有机体稳定秩序的 “是”
只是自然的 “是”�虽可引发人的道德 “应该”�

但它不是生命进化流程中最高的 “是”。从最高的
“是” 中�就能够得出生命的具体 “应该”。这些
具体的 “应该” 不是从利益出发�不是经济上的
精明算计�而是从人的内在本质上要求人必须遵
从这个最高的 “是” 去 “应该”�这个道德上的
“应该” 由于源于最高的 “是”�故其本身就属于
“是”�是 “是” 的进一步具体展开。我们说离开
对人类利益的关注�就不能从 “是” 中推导出
“应当”�这并不意味着 “应当” 与 “是” 毫无联
系。我们只有承认了生态规律的真理性和不可抗
拒性�才能发现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对人类生存
利益的价值性�因而为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才能得
出 “应当保护生态自然” 的道德选择。就是说�
从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出发对生态自然事实

（ “是”） 的价值评价�是把生态自然的 “是” 同
“要保护生态自然” 的 “应该” 联系起来的价值论
基础。总之�从自然的 “是” 中推导不出伦理的
“应该”�只有将人类道德的 “应该” 视为自然生
命进化流程中产生的最高 “是”�生态伦理才会有
自己真正的基础。正是从这个最高 “是” 中�人
类尊重万物的 “应该” 才不会受制于人类的经济
利益�而是源于生命内在的本质要求、源于对宇
宙智慧高于人类智慧的敬畏。只有这样�真正的
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才可能诞生。
二、自然抑或人类是价值
　　世界的中心　　　　

　　针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

机�人们进行了多元的分析和思考�其中�对环境
问题的人文反思是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�许多
学人都把目光聚焦于此。在对环境问题进行人文反
思的过程中�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矛头指向了长期
以来人们存在的一种观念———人类中心主义。认为
只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�实现一场新的价值观的革
命�把人类看成是生物共同体中普通的一员�如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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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生物、物种、自然存在物等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
生存危机。关于 “人类中心” 的概念�与任何理论
问题一样�也要首先有一个定性的把握。人类是不
是、或者是什么样的 “中心”？对这个问题首先要
明确：它大体上是一个关于世界存在的、“实然的”
描述与判断�还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、价值或
“应然的” 观念？把握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区分是一
个基础�只有弄清概念是在何种意义上形成或成立
的�才能够合理地判断其是非得失。

从存在论的意义看�世界 （大自然、宇宙） 是
没有或无所谓 “中心” 的。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可
以知道�茫茫宇宙是无限的�它并无中心；我们人
类生存的地球是以太阳为中心在运转着；而地核则
是地球自己的天然的物理中心……这一切都与 “人
类中心” 无关。相反�对于宇宙大自然来说�地球
上人类的存在�无论从空间、时间还是从绝对力量
上看�都可以说是 “微不足道” 的。正因为如此�
我们 （相信上帝或造物主者除外） 在任何意义上都
不能肯定 “人是世界存在的中心”�否则便是一种
极端的无知和危险的狂妄。一般说来�学术界在这
个层次上并无真正的分歧�有意地主张存在论意义
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�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。
存在不等于价值。如果注意到存在论与价值论两种
命题之间的基本区别�那么我们对于 “人类中心”
现象就要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判断。一方面�看到
它是、并且仅仅是一个价值命题�不可用它来否定
或取代关于普遍存在的根本命题；另一方面�承认
它作为人类的价值原则�总体上是必然的、合理
的�不可以企图用某种理由而废除之。讨论中有时
出现把两类命题相互混淆或等同的情况�比如用
“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或比人类更有力” 之类的存
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 “人类中心” 观念�在逻
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。包括主张以 “天道论” 取代
“人道论” 的论点�由于其论证只是强调了一种
（不是全部） 存在的事实�以此为理由来否定一个
普遍的价值判断�就必然显得缺少足够的说服力。

另一个是关于价值的本性和本义。价值概
念本来是用来表示同存在论关系不同的一种特

殊类型关系的概念�价值关系是一种不同于存
在论关系的特殊关系：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是
一种自在的关系�而价值关系则是发生在主客

体之间的关系�是客体适应主体要求 （而不是
主体适应客体要求） 的关系�是主体以自身需
求为尺度对客体的评价和选择关系�是主体的
“为我性” 的表现�因而是一种 “自为关系”。
存在论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原理基础上的�而价
值关系却是建立在人道 （人的生存之道、发展
之道） 原理基础上的。

按照我们对价值现象的理解�认为这一概念的
本质和特殊性�就在于它充分地表明了人的主体地
位。价值就是以人的主体性 （ “为我” 目的性、需
要、能力等及其发展） 为尺度的一种关系。任何时
候说到 “价值”�都是指 “对于人 （人类整体或某
一部分人�这一点总是具体地、历史地、多样化地
表现出来的） 的意义”。也就是说�在所谓价值和
价值观念的领域中�正是人 （实际上也唯有人） 普
遍地居于最高的、主导的地位�人是根据�是尺
度�是标准�是目的。人类形成 “价值” 这一概念
的本义�所赋予它的涵义和功能�应该说就是如
此。这正是价值命题的一般特征和普遍含义�是理
解和应用一切具体价值概念的基本前提。如果认同
这一点�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认为�当某一 “价值”
概念被说成或解释成是在人的尺度以外、或以非人
的东西为尺度的时候�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所说的不
是 “价值”�或者概念被弄得虚假了�被误解了。

科学研究表明�人是从自然界产生�是自然界
的一部分并同自然界一起发展的。达尔文生物进化
论揭示了人从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进化而来；细胞学
说表明�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由细胞构
成�而且都是从一个原始细胞库传下来的�构成人
类身体的基本单位 （细胞） 同自然界所有生物体的
基本单位是同样的�分子生物学更在分子层面证明
了人和其他生物的统一性�人和所有其他有机体的
遗传物质都是 DNA�所有细胞核使用的都是一套
意义相同的密码�也就是说�人同其他所有生物有
相同的遗传物质和通用的遗传密码。科学揭示了人
的生物学本质�他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�而且靠
自然界生活�受自然规律制约。生态学�特别是人
类生态学表明�“社会—经济—自然” 是一个复合
生态系统�在这里人与自然相互联系、相互作用�
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以哪个为中心�或一个对另一个
的主宰和统治�而是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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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客观规律。它要求超越人类中心
主义。汤因比关于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的
思想�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形
成�表示人类在生物学方面的提升获得成功�这是
第一个过渡时期�现在人类面临第二个过渡时期�
即 “向新意识的过渡”。它以人的新意识的产生为
特征�或许这种新意识就是生态意识或环境意识�
即把保护生态环境、追求人类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价
值目标�或社会价值的前提。它表示人与自然的和
谐关系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提升。这种提升将使人类
走向一个新时代。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�走出人类
中心主义�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的价值观指
导自己的行动。人类以这种新的价值观重新审视自
己的行为�开始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“黄色文
明” 和 “黑色文明”�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
特征的 “绿色文明”。
三、价值的整合与超越：
　　可持续发展观　　　

　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�涉
及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。二者对立的焦点是：
一方面�自然有无独立的客体价值？其客体价
值是否可以不依赖于人或不与人发生关系而表

现出来？要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�是否必须
肯定孤立的客体价值？另一方面�人的主体价
值与自然的客体价值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？我
们既要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以实现人类的主体

价值�又不能以破坏和污染自然为代价来否认
自然的客体价值�那么�人类的出路何在？

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

实施与贯彻。可持续发展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
谐统一的基础上�更承认人对自然的保护作用�
对 “人类中心主义” 和 “非人类中心主义” 采
取了一种价值整合的态度。

一方面�可持续发展观汲取了生命中心论、生
态中心论等 “非人类中心主义” 关于 “自然具有内
在价值”、“自然具有独立的客体价值” 的思想�承
认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�也具有内在价值�但又
不能把内在价值归于自然自身�而提高为人与自然
和谐统一的整体性质。① 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

一员�作为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�人类无权利去占
有与主宰自然�或者说人类无占有与主宰自然的权
利。从逻辑上讲�既然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�自然
就不能被人类视为私产�以供人类占有与主宰。可
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把自然环境的良性

循环�当成自己生存发展的内容和标志、权利和责
任之一�当作人全面健康发展目标中的一个有机成
分加以珍重和保护�使人类进一步思考：如何保护
和优化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保障人自身？当然我
们决不可能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�而是为了人类自
身的生存和发展�其实质是保护自己的 “无机身
体”�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真正的一体化�“在这
种一体化中�人仍然是‘中心’�是人自己一切价
值观念的中心。但这一次所达到的‘自我中心意
识’�却是一个更广大、更长久的 ‘人类自
我’———人与自然界的一体化———为主体的意识�
因此也是更加理性的、全面的自我意识”。② 事实
上�自然的客体价值在于它自身又在于它对人的意
义�问题只是这里对人有意义�应当不仅考虑对当
代人还要估计到对后代人的意义�不仅是考虑到对
人的局部和眼前利益有意义�还要对全局和长远利
益有意义�这样来讨论尊重自然价值同人与自然的
协调发展关系�才是既现实又清楚的。③

另一方面�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
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�承认 “人类中心主义” 关
于人类所特有的 “能动作用”�承认人的主体价值�
承认人类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环

境管理者的地位。这样�就避免了 “非人类中心主
义” 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难�从而更具有适用性。
人与自然通过实践联系在一起�形成了人与自然的
双向价值交换�人类要享用自然当然就要改造自
然�因为自然不会主动满足人。就算自然有其独立
的客体价值�人类要尊重自然价值�按自然发展自
身的要求来对待自然�这不等于说�人应如自然动
物一样�不要去改造自然�只要适应自然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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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增强、陶昆刚、秦炳慧：《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观综述》�
《生态经济》2005年第7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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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如此�岂不是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权利了？人类
不应只扮演享用者�更不应扮演自然的征服者�而
应扮演自然的管理者。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
命。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、合理的行为模式、合
理的价值观念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损害自然的和
谐�因为自然的悲剧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延伸�反过
来又加重着社会悲剧。人类要履行好管理自然的使
命�做一个称职的自然管理者�担任自己与自然关
系的主动协调者�自然意志的忠实表述者�自然法
则的自觉执行者�消除工业文明酿就的人与自然的
隔膜与敌视。①

综上所述�可持续发展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
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。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�
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无限度的发

展�而是 “可持续” 的发展。这一持续性不仅指向
人类及其未来�而且指向与人相伴而存的自然�这
就使人的发展具有了高度的前瞻性�因而与人类中
心主义相比较多了一份理智�少了一份狂妄。与非
人类中心主义不同�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的是 “发
展”�将发展放在中心�剔除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
人的需求的压抑�使人的需求能够得到不断的满
足�因而它比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合理、更进步。另
一方面�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真正架起了人与自然的
桥梁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发走向自觉。在人类
社会发展初期�由于缺乏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�
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然的明显制约�人与自然
关系的解决都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的�并没有认识
到应当如何处理这一关系�只是随生产力水平的提
高不断地改变着其与自然的关系。可持续发展则建

立在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合理分析之上�它以一种
更为理性的方式去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�其
目的直指未来�从而在更为合理的层面上规范了人
与自然的关系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含
义。②作为理性的人应该主动地适应自然规律�正
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�调整约束自己的行为�
将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�而
不是以人的意志为本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我们连
同我们的血、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
然界之中的。”③胡锦涛更明确指出： “要牢固树立
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。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
切生物的摇篮�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
件。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�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
类。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�尊重自然规律。”④所
以�我们既要尊重自然的客体价值�又要保护人类
的主体价值�实现二者的整合�走可持续发展之
路�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�留下一个适合于
后代居住的地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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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“Being” in Ontolygy and “Should” in Axiology
———The New Dilemma of Ecological Ethics

Zhang Qing lan
Abstract：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ecology philosophy�ecological ethics is a rational a-
wakening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u-
man lives and develops∙ Along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of human be-
ings�many theory difficulties are produced�such as whether “being” in ontology can infer
“should” in axiology；which is the center of the value world�nature or humanity�and so
on∙ These difficulties can only be solved by implementing value integration and surmoun-
ting�that is�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∙
Key words： ecological ethics；value integration；anthropocentrism；sustainable develop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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